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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会议 

2023 年 12 月 4 日至 8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6 

在工作组任务范围内确定、审查和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 

包括可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并提出建议， 

以便在各个方面加强《公约》并使其制度化 

  新形势下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问题 

  中国提交 

           概述 

 

1.     生物安全没有国界。全面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使其为消除

生物武器威胁、促进生物科技和平利用发挥更大作用，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

益。 

2.     建立核查机制是确保遵约、建立互信的最有效手段。生物安全领域不应

成为例外。近年来缔约国围绕遵约问题产生争议，进一步凸显了建立核查机

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九次审议大会最后报告授权成立“加强《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工作组”，“目的是确定、审查和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包

括可能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并就全面加强公约并使其机制化提出建

议，提交缔约国审议并采取进一步行动”。 

4.     建立上述工作组充分体现缔约国坚持团结合作、加强公约机制的决心。

工作组应根据授权，聚焦建立核查机制涉及的各方面问题开展实质讨论，为

重启多边谈判凝聚共识、夯实基础。 

5.     中方一贯主张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早在加入公约时中

就指出，“公约没有规定具体的、有效的监督和核查措施，对违反公约时的

控诉程序也缺乏有力的制裁措施，希望在适当时候能予弥补和改进”。 

    6.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各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包括生物安全在内

的全球性问题。中方将以此为遵循，继续深入参与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核查机制相关进程。中方提出此份工作文件，旨在回顾建立核查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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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和工作基础，梳理建立核查机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就后续工作

提出建议，为缔约国开展实质性讨论提供参考。 

一、历史背景和工作基础 

7.      缔约国对建立核查机制既有明确的政治共识，也有坚实的谈判基础。 

8.      1991 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第三次审议大会决定成立专门讨论核查

问题的政府专家组（VEREX）。1992 年至 1993 年，专家组从发展、获取和

生产、存储三个领域提出 21 项可能的核查措施，为其后的议定书谈判提供了

重要技术参考。 

9.     1994 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特别大会决定成立特设工作组

（Ad Hoc Group），授权谈判议定书。1995 年至 2001 年，经过 24 轮谈判，

形成了议定书主要框架，各方在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和分歧基本得以反映。各

方都表达了对 2001 年完成谈判的意愿和信心。 

10.     由于一个缔约国的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议定书谈判于 2001年被

迫终止。尽管如此，20 多年以来，绝大多数缔约国始终呼吁重启多边谈判、

建立核查机制。例如，不结盟运动缔约国反复强调“重启多边谈判以缔结具

有法律约束力、包含核查措施的议定书至关重要”，指出“缺乏核查机制对

公约有效性构成挑战”、“达成非歧视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是加强公

约唯一可持续的方法”，“敦促拒绝谈判的一个缔约国重新考虑其政策”。 

二、新形势下的核查问题 

11.     近年来，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并与人工智能等

其他技术交叉融合，极大增进了人类福祉，同时也导致发展、获取和使用生

物武器的门槛不断降低，生物武器可能以新的形态出现。 

12.     建立核查机制有助于及早发现、慑止故意违约行为，为缔约国解决遵约

争议、研判履约风险提供机制化保障，从而最大程度避免生物武器引发的灾

难性后果，同时最大限度为生物技术和平利用提供保障。自愿性、碎片化措

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无法实现上述目标，不应替代核查机制。 

13.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发展拓宽了核查渠道。微生物法医学、核酸序列分

析、质谱技术、同位素分子钟、生物传感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突破，

提升了生物领域核查的可及性和有效性。这已在一些缔约国的实践以及“使

用生化武器事件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机制”有关活动中得到检验。 

三、核查机制总体设想 

14.     通过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及时发现、慑止故意违约行

为，建立缔约国遵约互信，保障生物科技和平利用，增强公约权威性和有效

性，促进共同安全、普遍安全。相关讨论、谈判可考虑以下要素： 

A. 法律依据 

• 应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 

• 应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及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的宗旨和目

标。任何谈判成果都应视为对公约的补充，而不是修改公约或限制、减

损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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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本原则 

• 尊重主权。不干涉缔约国内部事务，避免影响缔约国开展《禁止生物武

器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维护缔约国安全利益以及商业和科技秘密。 

• 公平公正。摒除政治因素，坚持非歧视性，不寻求为个别集团或国家谋

取优势地位服务。讨论、谈判进程应确保缔约国普遍参与、协商一致。 

• 客观科学。核查技术、手段和程序应有效、可行，切实防止和纠正核查

被滥用。核查本身并无判定遵约的功能，一国是否遵约应由具有授权的

机制根据相应的规则作出判定。 

C. 核心要素 

• 沿用 1994 年特设工作组授权，“审议包括可能的核查措施在内的适当措

施，并起草加强公约的建议，以酌情纳入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并提

交各国审议”。 

• 1994 年特设工作组的工作成果可作为下步讨论和谈判基础。特别是议定

书的总体框架，包括：1、一般规定；2、定义、清单、宣布；3、访查、

调查、建立信任措施；4、磋商、澄清与合作、争端解决；5、国家履

约；6、促进和平利用及国际合作；7、组织机构。 

D. 与其他国际组织关系 

• 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与人类、动物、植物疫情相关的国际组织相互协

调，避免职能重叠，同时增强互补性。 

四、后续讨论方向 

A. 时间框架 

15.     2023-2024 年：在特设工作组 2001 年工作成果基础上，总结业已取得的

进展，厘清面临的挑战；评估科技发展对核查的影响，着重梳理两用生物设

施设备核查存在的难点，探讨当前条件下哪些技术可增强核查有效性；结合

上述技术评估，评估特设工作组 2001 年工作成果的适用性，尽量确定未来谈

判的重点和方向，初步讨论核查机制总体框架、基本原则等。 

16.     2025-2026 年：进一步开展技术评估，并讨论核查机制总体框架、基本

原则，以及建立组织机构的方式、模式等；就 2027 年第十次审议大会后重启

多边谈判的路线图提出建议。 

17.     讨论中，充分借鉴近年来缔约国提出的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机制

化建设的倡议，包括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建立“国际生物安全机构”倡议等。 

B. 专业领域 

18.    考虑到核查问题的专业性、复杂性，建议缔约国除政府代表外，邀请以

下领域专家参与讨论： 

• 微生物学专家：从事对人和动植物致病的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及真

菌研究的专家; 

• 毒素学专家：从事烈性生物毒素研究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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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医学及流行病学专家：从事病原微生物及生物毒素所致疾病流行规

律及预防控制研究的专家; 

• 药学及疫苗学专家：从事烈性病原微生物及生物毒素相关的药物、疫苗

研究开发的专家； 

• 临床医学专家：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与救治的专家； 

• 信息专家：从事病原体进化溯源研究的生物信息专家，及生物学、医学

信息专家 

• 生物安全专家：从事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高生物安全等级药物及疫

苗生产设施及内部生物安全设备对设计、建造、运行及维护的专家 

19.    此外，充分借鉴相关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粮食及

农业组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C. 多边平台 

20.    除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工作组以及缔约国大会、审议大会外，还

可利用联合国其他平台，如联合国裁军审议会议、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等，

就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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